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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 7月 17日的事情时，徐楠依然心有余悸。
“气势汹汹的来了二十多人，拿着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搜查令，直奔我们财务室而来。”徐楠说。徐楠是咸阳市金义大
厦苏宁电器的门店经理———事发当时苏宁正在营业， 场面一
度陷入混乱。据苏宁财务人员介绍，法院执法人员要求打开公
司保险柜查看现金，无果后随即“查账目、封账单、抱电脑”。

6 月 25 日，本报刊发《咸阳金义大厦“连环案”调查》，对
其招商企业和相关承租人、 承租企业因房屋产权纠纷爆发的
连环诉讼作了报道———苏宁的遭遇，正是这场风暴的延续。

借船出海 项目烂尾

2011 年，咸阳市工农兵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金义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纠纷，前者以双方合同未履行完成为由，
要求收回金义大厦一至五层房屋产权，并诉诸法院强制执行。
而此时金义公司已将大厦经营权转包出去， 承租人段琳将涉
事房屋租给了苏宁电器、阳光假日、步步高鞋行等企业。

多层转包关系，造成了金义大厦“连环案”的复杂性；但上
溯其源头，今天的局面似乎是一种必然。

工农兵公司是咸阳市一家主营百货业务的老牌国有企业，
进入上世纪 90年代后经营陷入困境。 出人意料的是，1999年，
工农兵公司决定要在商场原址及陕西省纺织品公司和咸阳七
星制衣有限责任公司的地皮上，连片开发建设工农兵商厦。

员工王先生透露，因无力购买地皮，工农兵公司与另两家
企业协商，大厦建成后，将一、二层部分房产权划归七星制衣
和纺织品公司所有， 用以置换所占地皮———而建设资金的来
源，则以招投标承包工程的方式来“借船出海”。

咸阳市纪检委的一份材料显示， 该项目工程至少将两家
承建企业套住：中建二局与中国广厦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分别
垫资 500 万元与 3000 万元———随着两家企业陆续撤离，工农
兵大厦陷入烂尾。

招商引资“陷阱”？

2004 年，为盘活资本、解决企业困难，咸阳市将“烂尾楼”
列为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温州客商江金波、林新义等人由
此介入，在西安温州商会的协调下，成立金义公司并开始投资

“烂尾楼”项目。
金义先后注资 9000 万元用以盘活烂尾楼，并将其更名为

金义大厦———其条件是：工农兵以 3500 万元的价格将大厦一
至五层的产权转让给金义。在双方签订的《咸阳工农兵商厦转
让合同中》，记者看到工农兵公司“承诺转让的房产是没有争
议、没有瑕疵的”，并称“转让工作可平稳按政策进行”。

此后，金义先后向工农兵支付了近 2000 万元房款，但直
到 2005 年 7 月，工农兵只为其办理了一到四层部分房产的过
户手续。“工农兵公司早就以 5 层房产作抵押贷款、挪作他用，
贷款已成银行呆账。 ”王先生表示，金义公司实际上就是第三
艘出海的“借船”。

尽管在 2005 年，西安仲裁委对金义要求工农兵全部交付
房产做出支持的裁定，但工农兵始终没有履行。金义公司股东
卢智蒙不明白的是， 一个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怎么会成为

“陷阱”；但让他更加气愤的还在后面。
2007 年， 工农兵公司因资不抵债进入了破产程序；2011

年，其破产管理人以金义未履行完合同为由，要求金义交还大
厦一到四层的房产证、 并申请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法院做出了支持破产管理人的裁定， 当年 11 月 8 日，
金义大厦 1 到 5 层房产回到了工农兵公司手中。

“当时我们给了 1 到 4 层的钱， 也拿到了这四层的房产
证。 ”卢智蒙说道，“没有任何补偿，一纸裁定就把它们全都拿
回去了？”对于金义公司来说，这是一次血本无归的惨痛经历。

资金使用存疑

在收回金义大厦相关房产之后， 破产管理人越过与金义
签订承包合同的自然人段琳，以拖欠其房屋租赁款为由，将苏
宁电器在内的大厦承租企业诉讼至咸阳中院———工农兵再次
胜诉。

“买卖不破租赁。 ”段琳表示，“金义与工农兵最初的合作
就像结婚，而我们这些承租人、次承租企业就像孩子。 难道父
母离婚了， 孩子就没有合法身份了？ 法院的裁定让人无法理
解。 ”

因为段琳与金义，承租企业与段琳签订的合同没有被“明
确”废止，并且此前承租企业已经缴纳了近期的房租给段琳，
所以整栋大厦的租赁关系陷入混乱。“租金该给谁”成了近乎
无解的难题。

出人意料的是，工农兵破产管理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
己从未见过工农兵的待安置职工， 中建二局与中国广厦等债
权人也没有得到偿还。 此前划走苏宁等企业的资金的具体用
途成了一个谜———这让咸阳中院再次“上门执法”的动力，也
显得扑朔迷离。

据相关材料显示，2009 年 9 月 2 日， 咸阳中院指定陕西
三联破产清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陕西华弘破产清算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工农兵公司破产案件管理人。

“国有企业依法破产，应首先提请国资监管部门，由其组
织有关部门、 机构人员组成清算组， 作为管理人履行相关职
责，这是惯例。”咸阳市国资委高鹏建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工农兵公司
的破产程序和管理人的指定违规，但不违法。 ”

“法院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一切听从他们安排。 ”对
于记者的种种疑问，破产管理人表示。

长春新世纪鞋城经营争夺战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特约记者 王博

5月 6日那个清晨成了赵丽梅抹
不去的记忆。 一早，新世纪鞋城还未
开门营业， 几百人来到鞋城撬开闸
门。“我到那儿时，他们已经控制了整
个鞋城，办公室和全部财物被强占。 ”
赵丽梅说。

在过去的近十年间，她在熙攘的
长春火车站新世纪鞋城里，租赁下一
处档口，以卖鞋为生。但从 2009年起，
这家商场遭遇两次外力干扰，原有的
正常营生戛然而止，损失颇大。“第一
次是涉黑团伙打砸，第二次是政府机
关强占。 ”赵丽梅说。

多名业户们称，主导这次行动的
是宽城区的城管，在当地这个部门的
全称为宽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而该局副局长赵耕认为，他们那
样做是为了强行收回国有资产，属于
正常的执法，由于走相关法律途径太
慢，所以才进行了强制执行。 但在业
户们看来， 先后两起经营权的背后，
是一场“行政手段替代法律途径”的
闹剧。

鞋城的前世今生
十年前，浙江温州人吴超与妻子

陈燕来到长春，经营鞋业。 2004 年，陈
燕跟长春女人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女人街公司）签订合同，租下星光大
厦，开办新世纪鞋城。 双方租赁期限
为 16 年，即：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止。

如今，该商城是长春最大的鞋类
批发市场之一， 聚集国内众多品牌。
彼时，考虑到经营的风险，上述合同
之下， 吴超采取了分期承租的方式，
与女人街公司又相继签订了另外两
份子合同：租用商场一、二层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2006 年 8 月签署第
二份子合同，租用商场三、四层合同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2009 年又租
用了五六楼。

吴超介绍，签订几份合同的时间
有前后接续关系，每份合同均生效。

在其后的几年内，陆续入住的数
百业户， 其经营波澜不惊。 但 2009
年， 商场却突然被当地涉黑人员强
占。

吴超告诉记者，次年案件得以告
破，涉案者黄金英等人入狱，但是新
世纪鞋城为此损失了三千多万元，鞋
城被迫停业两年。

赵耕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为使
鞋城恢复营业，长春市宽城区政府成
立了区资产处理领导小组，现组长为
区长左毅。 后又成立了太平洋服饰商
城资产运营组，以“保障国资收益最
大化”。

但 2011 年新世纪鞋城重新开业
之后，承租方吴超和业户们与该运营
组之间的冲突不断。

尚未到期的合同
2012 年 12 月 25 日，所有业户收

到通知， 要求到资产运营组进行登
记，不登记的搬出大厦，后果自负。

同一日，资产运营组对吴超下发
通知，指出原合同到期，强调在 12 月
31 日做好交接工作，后资产运营组派
出七八人进行了强行交接。

事实上，在“涉黑案”后，按案件
专案组要求，甲方资产运营组与乙方
承租人吴超夫妇签订了一份租赁合
同， 其中大厦 1 至 3 层的租赁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终止。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捋顺与此前
诸多合同的关系， 这份协议上写明

“如原吴超和星光大厦签订的合同认
定有效，按原合同履行，但本合同经
营期限抵消原合同期限”， 意为原租
赁期至 2020 年的合同有效。

基于这份最新协议， 吴超要求履
行其与原女人街公司签订的至 2020年
到期的租赁合同，并向资产运营组提交
了合同，如有问题可通过法律解决。

最初运营组要求业户们搬离的
原因，均以“消防隐患与改造”为理
由， 但根据多位业户和吴超所述，鞋
城在 2011 年重新营业之初， 区领导
已承诺当年就完成消防设施改造，之
后两年来业户与吴超多次提出消防
改造一直未获答复，因消防改造是政
府负责，“一直不改， 而是对方拖延，
并以消防名义另有他图，其中包括指
使工商局不给我们年检并调走全部
档案，一度被迫变成无照经营。 ”

今年 5 月，资产运营组再次向业
户发出通知，“鞋城与商城的租赁期
限已满且鞋城拖欠租金长达 22 个
月，运营组将收回商城的使用权。 ”同
时指出，“请鞋城于 5 月 5 日 15 点前
将所属办公用品完全撤离本商城并

撤离工作人员，同时协助我运营组做
好水表登记、公证工作等。” 但 5日没
人来。

“5·6”事件随后发生。
赵耕对记者表示，吴超与原女人

街公司负责人签订的时效至 2020 年
的合同上公章是真的，但是合同中甲
方的签字不是本人签的。

为了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吴超于
今年的 4 月，将合同送至吉林瑞光司
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之所以
有‘章是真的、签字是假’的说法，是
我们将这份鉴定文书给过对方，他们
改变说辞再污蔑”，吴超驳斥称。

退一步讲， 如果公章为真实，合
同即成立有效，“章是能代表一方最
有力的证据，既然章是真的，那么合
同就是有效的”， 吴超举例说，“资产
运营组跟我签订的协议，也就只有一
个章印。 ”

北京尚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杰
指出， 出租方实际就是一个单位，合
同是否有效，应以公章为准，签字一
说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行政权力越界？
赵耕告诉记者，强行接管的另一

原因是“吴超拖欠了 300 多万元的租
赁费， 这就属于强占国有资产和诈
骗。 ”

“并非我主观上拖欠不缴， 而是
对方采取多种‘伎俩’不收取，并以此
落为口实， 最终达到让我出局的目
的。 ”吴超说。

令吴超与业户们不解的是，如果
按政府说法，经营者涉嫌抢占国有资
产和诈骗， 合同造假证据等亦确凿，
缘何不采取法律手段、通过司法途径
来解决？

对此，赵耕的回答是，“法律途径
太慢。 ”

“法律途径太慢？ 什么快？ 执法
快！ ”赵丽梅表示愤慨。

吴超说：“如果法院认定我诈骗
和强占国有资产， 我愿意承担后果；
但政府采取恶劣的手段、越过法律来
非法强占， 这与 2009 年强占有什么
区别？ ”

赵耕向记者强调，该局 5 月 6 日
的执法，是“替政府来强制收回国有
资产，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但记者查询，无论是区资产处理
领导小组，还是资产运营组，城管局
均未列入组成成员。

吴超认为，“城管的职责是维护
城市环境与秩序，我们鞋城没有违法
占道经营、没有破坏市容，可为何城
管要到我们鞋城执法？ ”

“一般的经济纠纷， 包括地方政
府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城管都不能随
意介入。 ” 7 月 14 日，北京市莫少平
律师事务所律师肖文彬对记者说。

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
强制法》的要求，里面对于地方政府
行政边界的规定还不够清晰，也没有
明确提出授予城管部门执法权。

在律师看来，在公权力不能介入
经济纠纷的前提下，一旦承租方与出
租方之间出现矛盾，可行的办法应该
是依据有效合同，向地方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通过协商等方式解决。

姜杰也认为，地方经济纠纷地方
政府不应强制介入， 而应依照合同，
采取法院受理的方式来协商解决，但
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司法的干预，“现
在法院能不能受理还是个问题。 ”

如何合理界定地方政府部门以
及城管部门的行政边界？“不管是经
济纠纷， 还是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
公权力的介入都要有所压缩，甚至是
严格节制。 ”肖文彬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丽梅、吴
超、陈燕系化名）

温州商客困招商陷阱
苏宁电器成祸殃池鱼

本报记者 彭涵

【咸阳金义大厦“连环案”调查后续】

2005年， 朱小鹏担任广深四线 1
标工程总工程师，该项目广州东站南咽
喉五渡十交大型组合道岔是当时我国
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
的岔群，每天均有 100余趟客货列车通
过此组合道岔往返于广深两地，该处五
渡十交大型组合道岔自重达 1200 多
吨，构件达数万种，长达 600多米，换铺
交分、交渡单岔 37组，换铺钢轨总长度
2.1公里。 作为项目总工程师为了尽快
拿出最合理、最优化的站改方案，朱小
鹏带领技术人员一道，埋头扎进工作里,
像台憋足劲的引擎， 白天跑现场测量、
放线， 晚上挑灯夜战编写施工组织设
计，常常是通宵达旦熬得双眼通红。 在
施工组织设计制定过程中他主动与设
计单位沟通，领会意图，结合现场实际，
他将整个站场改造施工分成 10个步骤
10多次线路封锁施工，组织技术、施工
人员先后攻克新 P60混凝土枕组合道
岔的岔辙叉过渡、旧菱形辙叉与新导轨
过渡连接，菱形辙叉外侧导轨与既有旧

辙岔连接等施工、技术难题。 由他组织
编制的广州东站一级施工方案，一次性
通过了广铁集团、 建指的专题研究、审
核。广州东站南咽喉封锁施工每一步都
需要拆除 P50单开（交分）道岔及前后
相关线路、拨移就位新 P60岔组及铺设
线路。 由于施工方案有针对性、施工组
织设计安排合理， 现场施工材料转运，
道岔预铺、拨移、道岔铺设环环相扣，封
锁施工一个接一个， 一场比一场漂亮，
时间一次比一次缩短，广州东站南咽喉
五渡十交、北咽喉四渡六交及整个站改
每天四小时（凌晨 0：00-4：00）近 60次
封锁线路均安全正点完成任务，得到了
业主单位“质量好、效率高、安全正点”
的褒奖。

2009年由朱小鹏担任项目经理的
青阜线增建二线三期工程，仅用了九个
月的实际施工时间高标准、高质量开通
运营。 朱小鹏采取重点把控办法，带领
项目技术、 施工人员通过优化施工方
案、领导现场督促、劳动竞赛等方法，多
措并举，又好又快地推进施工进程。 在
朱小鹏科学有效管理和员工的共同努

力下，青阜项目屡获业主单位“优秀项
目部”、“安全先进项目部”等荣誉称号。
同时他本人也获得了 2009年度中国铁
建“青年岗位能手”、2010年上海铁路局
阜阳扩能改造指挥部“先进项目经理”
等荣誉称号。朱小鹏和他的项目团队实
现了对业主的工期、 质量的信誉保证，
通过艰苦奋战，青阜线增建二线三期工
程于 2011年元月如期开通。 业主也在
第一时间向中铁二十五局集团发去了
项目按期、顺利开通的贺电。

2011年 7月至今， 朱小鹏担任中
铁二十五局二公司娄邵铁路扩能改造
工程 LSZQZH-I标项目经理。 他根据业
主的年度投资计划， 合理布置开工点，
将重难点、 节点等控制性工程先行施
工，确保在有限的资金内不影响整体工
期，保证施工资金合理运用。 在他带领
下，全体项目部人员发扬中铁建人不畏
艰辛、团结拼搏的精神,精心组织工程稳
步推进，目前已完成总投资 19.6亿元的
65%。 业主单位于今年 3月授予朱小鹏
2012年度广铁娄邵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指挥部“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

刻苦钻研抒写铁路人生
———记中铁二十五局集团二公司娄邵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LSZQZH-I标项目经理朱小鹏

朱小鹏 1997年 8月进入广铁
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后为中铁二
十五局二公司）参加工作，先后参
加了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株六复线
怀东站改、渝怀铁路 37标、石怀线
改造工程、广深四线 1 标、广珠铁
路 SG-1 标， 青阜铁路增建二线
（三期）工程、娄邵铁路扩能改造工
程 LSZQZH-Ⅰ标工程建设，历任
工号技术、技术主管、总工程师、项
目经理、指挥长等工作岗位。

朱小鹏（右一）向娄底市市委书
记龚武生汇报娄邵铁路施工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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